


高雄市建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

法全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近年陸續有建築工程發生嚴重損壞鄰房事件並危害公

共安全，考量此類事件除影響鄰房權益外，尚可能危害

公共安全，主管機關為提醒民眾注意安全並確保民眾知

的權利，而有揭露相關政府資訊之必要，爰參考政府資

訊公開法第六條規定，明定損壞鄰房事件而有建築法第

五十八條規定情事時，主管機關可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

定適時揭露相關資訊。並明定建築工程於申報開工前，

委託鑑定機構辦理鄰房現況鑑定之規定。且明定建築工

程施工損壞鄰房而涉及建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時，由主

管機關委託第三公正單位(鑑定機構)進行勘查；及針對

有急迫危險應予拆除之建築工程損壞鄰房所有權人之權

益，起造人、承造人與該受損鄰房所有權人未達成拆除

協議者，修正按損壞鄰房補償費用數額表規定提存法

院。且明定受損戶於建築工程結構體頂層完成前，應填

寫申請書並送主管機關申請錄案列管之規定。另有關建

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事件，在主管機關調處二次不成

時，修正起造人或承造人以受損戶名義提存金額按損壞

鄰房補償費用數額表規定為之。又明定開工前鄰房倘拒

絕配合鑑定機構辦理鄰房現況鑑定三次，起造人或承造

人應檢附鑑定機構通知三次之證明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之規定。另新增爭議雙方和解書或調解書，須經公證

或法院核定之規定，強化受損戶之權益保障。是以，爰

修正本辦法全條文並新增附表一。 

二、修正重點： 

(一) 新增建築工程於申報開工前，委託鑑定機構辦理

鄰房現況鑑定；及損壞鄰房事件有建築法第五十八

條規定情事時，主管機關可依政府資訊公開法適時

揭露相關資訊之規定。(草案第三條) 

(二) 有急迫危險應予拆除之建築工程損壞鄰房事件，

起造人、承造人與受損戶未達成拆除協議者，修正

起造人或承造人以受損戶名義提存法院之數額規

定。(草案第四條) 

(三) 新增建築工程發生施工損壞鄰房事件，主管機關

得委託第三公正單位進行勘查之規定。(草案第六

條) 

(四) 新增受損戶於建築工程結構體頂層完成前，應填

寫申請書並送主管機關申請錄案列管之規定。(草案

第七條) 

(五) 為維護建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者之權益，修正第

一項第一款提存金額；及新增爭議雙方和解書或調

解書，須經公證或法院核定之規定。並新增有依第

四條第二項規定提存法院者，得核發使用執照之規



定。 (草案第九條) 

(六) 明定受損戶未於建築工程結構體頂層完成前，向

本局申請錄案列管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調處程序；

及開工前鄰房倘拒絕配合鑑定機構辦理鄰房現況鑑

定三次，起造人或承造人應檢附鑑定機構通知三次

之證明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之規定。(草案第十

條) 

(七) 新增建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事件於本辦法修正發

布前已掛號申請建造執照者，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草案第十二條) 

(八) 新增損壞鄰房補償費用提存法院數額表。(草案

附表一) 



高雄市建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 三 條    建築工程之起造人

或承造人於於申報開工前，得委託

鑑定機構辦理鄰房現況鑑定，但建

築物設有地下室者，應委託鑑定機

構辦理鄰房現況鑑定，並出具鄰房

現況鑑定報告書，以利發生損鄰事

件時，界定鄰房損壞範圍之責任歸

屬。 

    前項之鄰房係指坐落於建築

工程，以開挖境界線起算水平距

離，於開挖深度二倍範圍內之周圍

建築物。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而有

建築法第五十八條所列情事者，主

管機關應書面通知監造人、起造人

及承造人立即停工並採取加強鄰

房保護措施，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

規定適時揭露相關資訊。 

    停工期間監造人、起造人及承

造人應維護工地之穩定安全；如有

鄰房損壞擴大之虞者，主管機關得

命監造人、起造人及承造人限期完

成基礎及地下層工程。 

 

第 三 條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

鄰房而有建築法第五十八條所列

情事者，主管機關應書面通知監造

人、起造人及承造人立即停工並採

取加強鄰房保護措施。 

    停工期間監造人、起造人及承

造人應維護工地之穩定安全；如有

鄰房損壞擴大之虞者，主管機關得

命監造人、起造人及承造人限期完

成基礎及地下層工程。 

 

1、 本條文項次調整。 
2、 於本條第一項新增

明定建築物設有地
下室者，起造人或
承造人於申報開工
前，應委託鑑定機
構辦理鄰房現況鑑
定，並就所應鑑定
之鄰房範圍進行說
明。 

3、 考量建築工程施工
發生嚴重損壞鄰房
事件，除影響鄰房
權益外，尚可能危
害公共安全，主管
機關為提醒民眾注
意安全並確保民眾
知的權利，而有揭
露相關政府資訊之
必要，爰參考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六條
規定，於本條第三
項後段新增適時揭
露資訊之規定。 

第 四 條    依前條第三項規定

停工之建築工程，經監造人會同承

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共同出具安

全報告書及維護鄰房安全措施檢

討及執行報告予主管機關核定

後，始得復工。 

    前項建築工程損壞之鄰房經

主管機關認有急迫危險應予拆除

者，應先由起造人或承造人與該損

壞之鄰房所有權人(以下簡稱受損

戶)完成拆除協議並拆除危險房

屋，始得依前項規定辦理復工；未

能達成拆除協議者，由起造人或承

造人按鑑定機構鑑定之鄰房拆除

重建費用，並依損壞鄰房補償費用

提存法院數額表(如附表)計算後

之提存金額，以受損戶名義提存予

法院者，亦同。 

第 四 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停工之建築工程，經監造人會同承

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共同出具安

全報告書及維護鄰房安全措施檢

討及執行報告予主管機關核定

後，始得復工。 

    前項建築工程損壞之鄰房經

主管機關認有應予拆除之急迫危

險者，應先由起造人及承造人與受

損戶完成協議並拆除危險房屋，始

得依前項規定辦理復工；未能達成

協議者，由起造人或承造人依其委

託鑑定機構鑑定鄰房拆除重建費

用再加二成之金額，以受損戶名義

提存予法院者，亦同。 

    主管機關得委託鑑定機構鑑

定第一項報告書，其費用由起造人

及承造人共同負擔。 

為維護認有急迫危險應
予拆除之建築工程損壞
鄰房之所有權人權益，
修正起造人、承造人應
與該受損之鄰房所有權
人完成拆除協議；並修
正未達成拆除協議者，
起造人或承造人以受損
戶名義提存法院之損壞
鄰房補償費用數額表，
前開數額表係參照五都
目前提存數額，調整在
一百萬以內之鑑估修復
費用提存額增加。 



    主管機關得委託鑑定機構鑑

定第一項報告書，其費用由起造人

及承造人共同負擔。 

 

第 六 條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

鄰房，經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第三

公正單位勘查無建築法第五十八

條所定情事者，得通知監造人、起

造人及承造人勘查損害情形，並得

命監造人、起造人及承造人先行採

行保護鄰房安全之有效措施。 

    監造人應於收受前項通知之

日起七日內送安全報告書予主管

機關備查。 

 

第 六 條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

鄰房，經主管機關勘查無建築法第

五十八條所定情事者，得通知監造

人、起造人及承造人勘查損害情

形，並得命監造人、起造人及承造

人先行採行保護鄰房安全之有效

措施。 

    監造人應於收受前項通知之

日起七日內送安全報告書予主管

機關備查。 

明定建築工程發生施工

損壞鄰房事件，主管機

關得委託第三公正單位

進行勘查之規定。 

第 七 條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

鄰房時，受損戶應於建築工程結構

體頂層完成前，填寫申請書並送主

管機關申請錄案列管，起造人及承

造人應主動與受損戶協調修復及

賠償事宜，爭議雙方並得申請主管

機關調處或當地調解委員會調解。 

    前項情形經調解委員會調解

成立者，起造人應將調解結果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七 條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

鄰房時，起造人及承造人應主動與

受損戶協調修復及賠償事宜，爭議

雙方並得申請主管機關調處或當

地調解委員會調解。 

    前項情形經調解委員會調解

者，起造人應將調解結果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 

明定受損戶於建築工程

結構體頂層完成前，應

填寫申請書並送主管機

關申請錄案列管之規

定。 

第 九 條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

鄰房者，主管機關應不予核發與該

工程有關之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損壞鄰房鑑定報告完成

後，經主管機關調處二次

不成，而由起造人或承造

人以受損戶名義，依損壞

鄰房鑑定報告之鑑估修

復費用，對照損壞鄰房補

償費用提存法院數額表

(如附表)之金額提存法

院。 

二、 取得爭議雙方經公證和

解書、法院核定調解書或

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力之文件。 

三、 起造人或承造人委託鑑

定機構辦理鄰房現況鑑

定，受損戶經鑑定機構通

第 九 條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

鄰房者，主管機關應不予核發與該

工程有關之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經主管機關調處二次不

成，而由起造人或承造人

以受損戶名義依鑑定報

告提存損壞鄰房鑑估修

復費用再加二成之金額

予法院。 

二、 取得爭議雙方和解書或

調解書。 

三、 起造人或承造人委託鑑

定機構鑑定或鑑估，受損

戶經鑑定機構通知三次

仍拒絕配合辦理且受損

房屋未危害公共安全。 

    前項第三款情形，起造人、承

造人或監造人應檢附鑑定機構通

知三次之證明文件及受損房屋未

1、 為維護建築工程施

工損壞鄰房者之權

益，修正第一項第

一款提存金額。 

2、 為強化受損戶之權

益保障，爰新增爭

議雙方和解書或調

解書，須經公證或

法院核定之規定；

又實務執行上亦採

認其他與確定判決

有同一效力文件，

併予增訂之。 

3、 第三款部分文字修

正。 

4、 新增第四款規定，

依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提存法院者，得

核發使用執照。 



知三次仍未拒絕配合辦

理且受損房屋未危害公

共安全。 

四、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提存法院者。 

    前項第二款情形，如取得經雙

方確認，其內容已履行之和解書，

得不經公證。 

    第一項第三款情形，起造人、

承造人或監造人應檢附鑑定機構

通知三次之證明文件及受損房屋

未危害公共安全之報告書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 

 

危害公共安全之報告書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 

第 十 條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

鄰房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適用本辦法之調處程序： 

一、受損鄰房位於開挖深度二

倍範圍以外。但經受損戶

委託第八條規定鑑定機

構鑑定確因建築工程施

工造成損壞，並在建築結

構體頂層完成前提出協

調者，不在此限。 

二、受損戶未於建築工程結構

體頂層完成前，填寫申請

書並送主管機關申請錄

案列管。 

三、開工前鄰房經起造人或承

造人委託之鑑定機構通

知三次，仍未配合辦理鄰

房現況鑑定。 

    前項第三款情形，起造人或承

造人應檢附鑑定機構通知三次之

證明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情形，起造人、承造人

或監造人得於建築工程完竣後，依

法申領使用執照，不適用前條規

定。 

 

 

第 十 條    建築工程施工損壞

鄰房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適用本辦法之調處程序： 

一、受損鄰房位於開挖深度二

倍範圍以外。但經受損戶

委託第八條規定鑑定機

構鑑定確因建築工程施

工造成損壞，並在建築結

構體頂層完成前提出協

調者，不在此限。 

二、建築工程結構體頂層完

成。 

三、開工前鄰房拒絕配合起造

人或承造人委託鑑定單

位辦理鄰房現況調查。 

    前項情形，起造人、承造人或

監造人得於建築工程完竣後，依法

申領使用執照，不適用前條規定。 

1、 明定受損戶未於建

築工程結構體頂層

完成前，向本局申

請錄案列管者，不

適用本辦法之調處

程序。 

2、 明定開工前鄰房倘

拒絕配合鑑定機構

辦理鄰房現況鑑定

三次，起造人或承

造人應檢附鑑定機

構通知三次之證明

文件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施行前已掛號申

請建造執照者，適用修正前之規

定。 

 1. 為考量建築行為具

有連續之特性，於申請

建築許可，係指申請建

造執照之日起至發給使

用執照或依法註銷其申

請案件以前而言，新增

本條，建築工程施工損

壞鄰房事件於本辦法修

正施行前已掛號申請建

造執照者，適用修正前

之規定。 

2.原第十二條移至第十

三條。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調整。 

 

 



 

 

附表  損壞鄰房補償費用提存法院數額表 

損壞修復之費用(單位：新臺幣/戶) 提存費用數額比例 

十萬元以下 百分之二百 

超過十萬元至三十萬元 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超過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 百分之一百五十 

超過五十萬元至七十萬元 百分之一百四十 

超過七十萬元至一百萬元 百分之一百三十 

超過一百萬元 百分之一百二十 

 

備註： 

1、 本數額表之提存費用比例係依單一受損戶為依據。 

2、 本數額表所稱之損壞修復費用，係指本辦法所稱之鑑定機構所出具
鑑定報告內容之鑑估修復費用或拆除重建費用。 






